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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住建发„2019‟291号 

 

 

关于在市区建设领域实施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制度的通知 
 

崇川区、港闸区、通州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市有关部门和单位： 

市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实施以来，充分发挥了

应急、保障作用，有力地规范了建筑业企业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

支付，成效显著。为进一步维护市区建筑市场秩序，规范建筑企

业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建设领域农民工合法报酬权益，完善农民

文件 

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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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通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南 通 市 水 利 局 



 

 
—2— 

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减轻建筑业企业资金压力，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通知》（国办发

„2016‟49 号）的精神，按照原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劳社部发„2004‟22号)、《江

苏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苏清办„2009‟36

号）、《江苏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办法》（苏建

建管„2016‟707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预防和处置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工作意见》(通政发„2012‟47

号)工作部署，对原《市政府关于在市区建设领域实施农民工工

资保障金制度的通知》（通政发„2005‟84 号）部分内容进行调

整，具体通知如下： 

一、凡在市区（包括崇川区、港闸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范围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水利、

交通新建、扩建、改建等建设项目活动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均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在合同约定期限内足额支付工程款

和农民工工资的书面承诺，并向指定机构缴纳相应额度的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以保障承诺的实际履行。 

二、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按下列规定和标准存入保证金 

（一）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申领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前，各自按工程合同总价款的 1%向指定银行存入保证金。施工单

位应缴保证金可采用现金转账方式存入指定账户，也可采用工程



 

 
—3— 

所在地的银行保函。保函担保银行注册地及营业地均须在南通市

城区范围，保函为无条件保函（见索即付）。保函到期后未能达

到退还标准的，相关缴纳单位应及时办理保函延期、更换手续。

原采用年缴方式缴纳保证金的，可变更为保函形式缴纳。 

（二）对施工企业实行差异化管理。 

施工单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按以下规定缴纳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施工单位，近两年内未因发生消极

处置、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事件被主管部门通报的可按年

度缴纳保证金：（1）注册地在南通市区且年度施工总产值在 5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施工单位。（2）在南通设立分支机构满三年且

三年来年均施工总产值在 5000 万元以上的外省、市（县）建筑

施工单位。（3）房屋建筑拆除施工单位。其中，特级、一级资

质施工单位年度保证金缴纳标准为 60 万元，二、三级资质施工

单位为 40万元，房屋建筑拆除施工单位为 10 万元。 

2．缴纳年度保证金的施工单位，自办理之日起三年内未因

发生消极处置、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事件被主管部门通报

的，可从第四年起降低年度保证金额度（特级资质和一级资质施

工单位降为 30 万元，二级资质和三级资质施工单位降为 20 万

元）；五年内未因发生消极处置、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事

件被主管部门通报的，从第六年开始，不再存入年度保证金，已

存入的年度保证金全额退还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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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缴纳年度保证金的施工单位一旦发生消极处置、恶意拖

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事件被主管部门通报的，自通报之日起，取

消年度保证金缴纳资格，恢复按项目缴纳。未建立农民工实名制

管理信息系统及在银行开设农民工工资专户并有效运行的施工

单位自发现之日起取消年度缴纳保证金资格，恢复按项目缴纳。 

4．按项目缴纳保证金的法人单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其

下一个项目将 2 倍缴纳农民工保证金：（1）发生消极处置、恶

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事件被主管部门通报的，自通报之日起。

（2）未建立农民工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及在银行开设农民工工

资专户并有效运行的施工单位，在整改限期内未整改到位的。 

三、建设单位保证金期限为合同约定的工程款项全部支付给

施工单位(包括各类分包项目)止。施工单位保证金期限为工程竣

工 (以质量监督报告为准)后 3 个月；实行年度保证金期限为市

区所有建设项目竣工 (以质量监督报告为准) 后 3 个月。保证期

限届满后，建设单位凭工程竣工备案证明及工程款支付相关凭

证，施工单位（以工程项目为保证单位）凭质量监督报告及农民

工工资支付确认相关凭证，向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书面申请办理保

证金退还手续。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 15 个工作日内

进行调查，核实无拖欠情形的，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保证金及

同期活期利息一并退还。 

建立非正常动用机制。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与人力资源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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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障部门会商后，启动保证金应急支付程序，动用保证金用于

先行支付民工工资。同时，施工单位应当在动用保证金支付农民

工工资 30日内，按动用数额的 2倍缴存保证金。 

四、建筑施工单位应切实加强劳动用工管理，依法与农民工

签订劳动合同，按照约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建立建设领域农民

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和委托银行代发农民工工资的“四项制度”。施工单位工资结算

超过一个月的，应当每月预付职工工资，且预付的工资不低于南

通市区最低工资标准。 

五、加强保证金管理。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市区房

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管理，具体由南通市建

筑工程管理处负责落实，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负责市区市政公用

工程项目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管理，南通市水利局负责辖区内水

利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管理，南通市交通运输

局负责辖区内交通工程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管理，

人社、纪检监察、财政、审计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

工，加强监督。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区、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

区分别负责所辖区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 

六、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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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局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南通市水利局  

2019 年 10 月 12日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2日印发 


